
投保须知

1、本保险产品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以下简称“平安保险”），

目前该公司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

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设有分支机构，

本产品仅限在设有分支机构的区域销售。本产品在线投保后系统会进行核保，核

保通过的标准体即时出具电子保单，本产品由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进行销售。

2、本保险每位被保险人限投一份，多投无效;

3、本保险可投保的年龄范围为出生满 30 天至 70 周岁。若保险期间届满时，本

保险已停止销售，我们不再接受续保申请，但会向您提供投保其他保险产品的合

理建议;

4、本保险首次投保一般医疗费用保险责任、特定疾病医疗费用保险责任、质子

重离子医疗费用保险责任及境内上市特定药品费用保险责任等待期均为 30 日;

因意外伤害发生保险事故的，无等待期;如为连续不间断续保的(同一被保险人连

续在本保险人处投保本条款为基础的保险合同，保险期间衔接不中断)，从第二

期保险合同起的连续不间断续保保险合同不适用等待期。若保险合同未连续不间

断续保，则需重新适用等待期;

5、本保险一般医疗费用保险责任，免赔额 1万元，其中同一保单内的家庭成员

共享该免赔额;特定疾病医疗费用保险责任、质子重离子医疗费用保险责任及境

内上市特定药品费用保险责任无免赔额;

6、本保险一般医疗费用保险责任、重大疾病医疗费用保险责任及质子重离子医

疗费用保险责任累计保险金额为 600 万元;境内上市特定药品费用保险责任累计

保险金额为 300 万元；

7、被保险人以有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的身份参保，但就诊时未使用基本医

疗保险或公费医疗的，则赔付比例为 60%;

8、本保险合同为非保证续保，保险期间为一年，保险期间届满，投保人需要重

新向保险公司申请投保本产品，并经保险人同意，交纳保险费，获得新的保险合

同;

9、在本保险合同内，被保险人享有特药服务、家庭医生、住院垫付服务不限次;

住院护工服务一次;名医点诊、安心陪诊、重疾绿通服务各一次，如需服务请拨

打 95511-#-9，部分服务支持注册登录平安好车主/平安好生活 APP 使用;

10、自保单承保次日起，有 10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您若提出解除本保险合同，

我们将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费。犹豫期后，若您申请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我们将按条款退还您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11、本产品支持线上投保，暂未实现线上批改、保全、退保、报案、理赔服务，

您可通过平安官方客服电话、好车主/好生活 APP、公众号、小程序等自助渠道

进行办理或咨询业务流程。本公司在 34 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均设有分支机构

（天津、内蒙古、辽宁、四川、大连、黑龙江、江苏、福建、唐山、陕西、安徽、

吉林、江西、山西、河北、重庆、青海、山东、广东、浙江、广西、贵州、湖南、

宁波、河南、无锡、新疆、宁夏、湖北、厦门、温州、苏州、青岛、东莞、佛山、

甘肃、北京、深圳、上海、云南、海南、西藏），在其它未设分支机构地区可能

无法直接提供及时的面对面线下服务。

12、退保规则：未发生赔付的保单，投保人要求解除本合同，自保险人接到保

险合同解除申请书之日次日零时起，本合同的效力终止。保险人收到证明文件



和资料之日起 30日内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保险单现金价值=保险费×[1-(保

险单已经过天数/保险期间天数)]，经过天数不足一天的按一天计算。

13、阅读条款：请确认您已认真阅读《 平安产险重大疾病住院津贴保险条

款 注册编号：C00001732512021061083532》、《 平安产险医疗保险（E款）条

款 注册编号：C00001732512021102605353》、《 平安产险附加特定重疾异地转

诊公共交通费用医疗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01732522022122800771》、《 平安

产险附加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B款）条款 注册编号：

C00001732522021102705973》。您了解、同意并确认上述条款内容，特别是保险

责任及责任免除的部分。作为投保人，您确认对于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14、以上未尽事宜以本保险适用条款为准。

投保人声明

一、本投保人声明以上陈述及各项填写信息属实，且没有隐瞒任何重大事实以影

响贵公司评估风险或接受本投保申请。

二、本投保人已阅读本产品适用条款及投保须知的各项内容，特别就条款中有关

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内容进行详细阅读，对贵公司就保险合同的

内容说明和提示完全理解，没有异议，同意投保，本人知晓所有保险责任均以本

保险合同所载为准。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数据电文是合法的合同表现

形式。本人接受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电子保单作为本投保书

成立的合法有效凭证，具有完全证据效力。

四、本人授权平安集团，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将本人提供给平安集团的信息、

享受平安集团服务产生的信息(包括本单证签署之前提供和产生的信息)以及平

安集团根据本条约定查询、收集的信息，用于平安集团及其因服务必要委托的合

作伙伴为本人提供服务、推荐产品、开展市场调查与信息数据分析。本人授权平

安集团，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基于为本人提供更优质服务和产品的目的，向平

安集团因服务必要开展合作的伙伴提供、查询、收集本人的信息。为确保本人信

息的安全，平安集团及其合作伙伴对上述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并采取各种措施保

证信息安全。本条款自本单证签署时生效，具有独立法律效力，不受合同成立与

否及效力状态变化的影响。本条所称“平安集团”是指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股的公司，以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

接或间接作为其单一最大股东的公司。如您不同意上述授权条款的部分或全部，

可致电客服热线(95511)取消或变更授权。

【投保说明】

1、等待期:除另有约定外，本主险合同生效日起三十日内(含第三十日)

为等待期。投保人在上一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届满后十五日内成功重新投保本产品

并缴纳应缴保险费的，无等待期;因意外伤害发生保险责任的，无等待期。因下

列原因导致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被保险人等待期内出

现疾病、症状或体征、等待期内接受检查但在等待期后确诊的疾病;等待期内药

物过敏、食物中毒、细菌或病毒感染(但因意外事故导致伤口感染者除外)或其他

医疗导致的伤害;

2、【医院】指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的定点医院，未约定定点医院的，则指经中

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评审确定的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普通部(不包含公

立医院的特需医疗、外宾医疗、干部病房)，但不包括主要作为诊所、康复、护

理、休养、静养、戒酒、戒毒等或类似的医疗机构。该医院必须具有符合国家有



关医院管理规则设置标准的医疗设备，且全天二十四小时有合格医师及护士驻院

提供医疗及护理服务。

3、本产品保险期间为一年(或不超过一年)。保险期间届满，投保人需要重新向

保险公司申请投保本产品，并经保险人同意，交纳保险费，获得新的保险合同。

4、医疗费用补偿原则:本保险合同遵循医疗费用补偿原则。保险人给付的“一般

医疗费用保险责任”、“重大疾病医疗费用保险责任”与被保险人从其所参加的

社会医疗保险、其他保险计划或从社会福利机构、按政府规定补偿等其他任何途

径取得医疗费用补偿总额，以被保险人实际支出的医疗费用金额为限。

5、费率是否调整:续保时保险人根据被保险人的年龄、医疗费用水平变化、本保

险合同整体经营状况调整被保险人续保时的费率。费率调整适用于本合同的所有

被保险人或同一投保年龄段的所有被保险人，保险人不会因为某一被保险人的健

康状况变化或历史理赔情况而单独调整该被保险人的续保费率。在投保人接受费

率调整的前提下，保险人方可为投保人办理续保手续。

6、犹豫期条款内容(如有):自您收到本主险合同电子保险单次日起，有 10 日的

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保险合同，如果您认为本保险合同与您的需求

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保险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

保险费。解除本主险合同时，您需要填写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

份证件。自我们收齐上述资料时起，本主险合同即被解除，犹豫期内解除保险合

同的，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